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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八大水系和近岸海域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动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八大水系和近岸海域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

动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此件公开发布）

—１—



浙江省八大水系和近岸海域生态修复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

讲话和省委十四届八次、九次全会精神，加强八大水系和近岸海域

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新时代美丽浙江建设，为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打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标杆，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实施范围。包括钱塘江（含曹娥江）、瓯江、椒江、甬江、

苕溪、运河、飞云江、鳌江等八大水系集水区域及近岸海域所涉我

省所有县级行政区域，重点聚焦八大水系干流和河口海湾。

（二）主要目标。到 ２０２５ 年，水环境质量更优，八大水系干

流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达到 １００％，其中钱塘江干

流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Ⅱ类水质比例达到 １００％、千岛湖出境断

面保持Ⅰ类水质、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 ５ 年均值提高 ５ 个百分点

以上并达到国家考核要求；水生态环境更美，修复河湖生态缓冲

带 １０００ 公里，岸坡生态化改造 ２０００ 公里，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

不低于 ３５％，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７８％，重要河湖生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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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标率达到 ９５％以上；水生态系统更稳定，实现钱塘江松江鲈

鱼等 ５ 种以上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恢复和土著鱼类资源修复。通

过综合施策，绘就“百鱼竞游、千里绿岸、万顷碧水、人水和谐”的

水美江南。

二、主要任务

（一）严格生态空间管控。

１．强化河湖生态空间管控。编制实施水域保护规划，对重要

水域实行特别保护，到 ２０２５ 年全省基本水面率保持在 ５． ６６％以

上。制定重要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对河湖岸线实施特殊管

制。严格河道采砂许可管理。（省水利厅负责。以下均需各市、

县〔市、区〕政府落实，不再列出）加强水系源头重要生态空间管

控，推进大花园核心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确保出境水水质达

到或优于Ⅱ类。（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强化海洋生态空间管控。划分海洋生态空间和海洋开发利

用空间，严格限制建设项目占用自然岸线。加强海洋生态空间保

护和其他空间生态修复，对岸线资源、潮间带生态系统等海洋重大

空间资源实行分类保护。加强对围填海、开采海砂等用海活动的

管理，除国家批准的重大战略项目用海外，禁止新增围填海项目。

（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省水利厅参与）

３．优化产业绿色布局。严格推动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

单。（省发展改革委负责）探索海洋碳汇，科学发展浅海贝藻养

殖。（省农业农村厅负责）探索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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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推动海洋渔业、石化、化工、港航物流等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海洋产业提质增效。（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

１．深入推进杭州湾污染防治攻坚。积极探索退养还滩、退围

还湿，逐步改善杭州湾生境。深入推进“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

努力增加杭州湾本地水生生物量。（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

厅、省林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开展入海河流（溪闸）总氮、总磷浓

度控制，推进入河、入海排污（水）口“查测溯治”。以长三角区域

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为依托，推进长江口杭州湾区域水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结束杭州湾自有监测评价以来的“不健康”历史。（省

生态环境厅牵头，省级有关部门参与）

２．深化“五水共治”碧水行动。强化水环境源头治理，推进水

质“优Ⅲ灭 Ｖ”。深化工业、农业、生活、航运污染“四源齐控”。到

２０２５ 年，全面完成城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完成城镇污水处理厂

清洁排放技术改造 ４００ 万吨 ／日，建成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 ３００

条，内河运输船舶水污染物实现应收尽收，加快岸电推广使用。

（省治水办牵头，省级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二级以上渔港建

成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和垃圾接收设施。（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

交通运输厅参与）

（三）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

１．加强湿地保护修复。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控，实施重要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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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护修复工程，推进省级以上湿地公园提质增效、红树林保护修

复。到 ２０２５ 年，完成 １０ 处以上湿地公园提质增效，新植与修复红

树林 ６０００ 亩，湿地保有量不下降，滨海湿地生态修复 ３ 万亩。（省

林业局、省自然资源厅按职责分工负责）严控影响滩涂生态的光

伏电站开发。（省能源局负责）

２．加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制定八大水系干流和重要支流

岸线生态修复方案，科学保护自然岸线。（省水利厅牵头，八大

水系河长联系单位参与）开展硬质护岸生态化改造和河湖生态

缓冲带修复，到 ２０２５ 年完成岸坡生态化改造 ２０００ 公里、修复河

湖生态缓冲带 １０００ 公里。（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按职责分

工负责）全面完成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全面实施千岛湖临湖生态屏障构建工程，加快实施瓯江源

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省自然资源厅牵

头，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参与）因地制宜实施水系连通、水生

植物恢复等生态修复措施，积极构建“水下森林”系统，高标准建

设美丽河湖，到 ２０２５ 年新增省级美丽河湖 ５００ 条（个）。（省水

利厅负责）

３．加强近岸海域生态保护修复。深入推进生态海岸带建设，

重点对功能受损的自然岸线实施修复，到 ２０２５ 年完成海岸线修复

７４ 公里。（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按职责分工负责）因地制

宜开展海塘生态化改造。（省水利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

资源厅参与）开展美丽生态廊道建设，强化山水林田湖海生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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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互通，到 ２０２５ 年建设美丽生态廊道 １５０ 万亩。（省林业局负责）

实施“一湾一策”治理，到 ２０２５ 年建成美丽海湾 １０ 个。（省生态环

境厅负责）

４．加强山林生态保护修复。实施国土绿化行动和森林质量

精准提升工程，到 ２０２５ 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６１． ５％，森林蓄

积量达到 ４． ４５ 亿立方米。（省林业局负责）开展八大水系水体

含沙量监测分析，在植被破坏严重、道路桥梁施工、土地开发整

理等重点区域实施水土流失专项整治，强化水土流失防治。到

２０２５ 年，水土保持率达到 ９３． ２％以上。（省水利厅牵头，省自然

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林业局等参与）加快矿山生态环境修

复，到 ２０２５ 年完成废弃矿山修复不少于 ５００ 个。（省自然资源

厅负责）

５．建立健全生态用水保障机制。制定重要河湖生态流量保障

方案，建立重要河湖生态流量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机制。加强水

利水电、航运枢纽等涉水工程生态用水调度管理，制定农村水电站

生态流量监督管理办法，到 ２０２５ 年农村水电站生态流量实时监控

率达到 ８０％。探索建立典型河段敏感生态用水保障机制。（省水

利厅牵头，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能源局参与）

（四）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１．开展水生生物多样性调查。２０２１ 年起，通过一个周年完成

水生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建立资产台账和数据库。对浮游植物、底

栖植物等的初级生产力和浮游动物开展调查研究。评估分析珍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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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物种受威胁状况和增殖放流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制定珍稀

濒危水生物种名录。开展外来水生物种调查，制定外来水生物种

名录。（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局

等参与）持续开展杭州湾、漩门湾、乐清湾等沿海区域的水鸟同步

调查。（省林业局负责）

２．加强保护地建设。因地制宜在重要水生生物产卵场、索饵

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等关键生境建立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或其他保护地，谋划浙东海洋国家公园建设方案。到 ２０２５

年，海洋自然保护地占管辖海域面积比例不低于 １０％。（省林业

局牵头，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参与）通过构建人工鱼礁等

方式加强渔业生境修复，到 ２０２５ 年投放人工鱼礁 ２０ 万空方。（省

农业农村厅牵头，省科技厅参与）

３．实施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拯救保护。综合采取繁殖保护、

亲本放归和幼鱼放流等方式，开展珍稀濒危物种专项保护，实现钱

塘江松江鲈鱼和瓯江、飞云江香鱼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恢复，八大

水系倒刺C、赤眼鳟、鲚类等土著鱼类资源修复。开展珍稀濒危水

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严厉打击非法猎捕、交易、运输水生野生动

物等违法犯罪行为。（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公安厅、省林业局等

参与）加强外来新物种“入口”管理，严防新的外来水生物种入侵。

（杭州海关、宁波海关负责）

４．严格实施禁渔休渔制度。建立健全八大水系和近岸海域禁

渔休渔制度，明确禁渔休渔范围、时间和禁止作业方式。严格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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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产苗种的捕捞许可管理。严格执行捕捞

渔船数量和功率“双控”制度，加快推进拖网、帆张网等作业渔船

减船转产，逐步压减捕捞强度。到 ２０２５ 年，压减海洋渔船数量

３０００ 艘、功率 ３０ 万千瓦。（省农业农村厅负责）

５．科学开展增殖放流。将鲚类、大眼华鳊等具有较高生态价

值的土著物种苗种的人工繁育纳入科技专项。（省科技厅牵头，

省农业农村厅参与）优化增殖放流方式，加大近岸海域大黄鱼、曼

氏无针乌贼、海蜇等主要物种的放流数量，提高八大水系鳊、鲂、

C、鲴等土著物种的放流比例，促进代表性鱼类资源修复。实施千

岛湖鱼类种群优化工程，科学调控鲢鳙鱼养殖比例和规模。到

２０２５ 年，设立土著鱼类种苗公司等 ５—８ 家，八大水系和近岸海域

增殖放流苗种分别达到 ２０ 亿、８０ 亿单位以上。（省农业农村厅牵

头，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参与）

（五）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

１．数字赋能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整合水生生物资

源调查、水生态健康调查及地理信息等多元数据，构建生物多样

性信息监管平台。（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自然资源厅、省大数

据局等参与）制定河湖健康和河流水生态健康评价方法、近岸海

域“蓝海”指数，开展定期调查评价。探索建立环境 ＤＮＡ 基础数

据库。（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按职责分工负责）建设海洋生

态修复数字化平台，强化海洋生态修复全过程监管。（省自然资

源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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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加强东海带鱼、象山港蓝点马鲛

鱼等重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强化执法检查，严格落实特别

保护期禁止捕捞作业等规定。保持对涉渔“三无”船舶、“绝户网”

和涉渔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省农业农村厅负责）通

过实行海洋综合行政执法、建立相应委托执法机制等方式，相对集

中开展涉海执法监管。（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

村厅、省综合执法办、省林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推动制定水生态

保护修复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完善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地保护

等相关法规规章，研究修订不符合规格标准的渔具名录。（省司

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级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细化目标

任务，抓好督促落实。将水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纳入

美丽浙江建设和“五水共治”考核内容，并作为省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的重要内容。各市、县（市、区）政府要强化属地责任，提出针

对性举措，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加大投入保障。各级财政要把水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保障水生生物多样性调查、

水生态健康调查评价、重要生境保护修复、珍稀濒危生物物种保护

恢复等工作的经费。鼓励企业和公众支持、参与水生生物保护事

业。

（三）强化科技支撑。加强科研院所水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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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护技术队伍建设，组建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库，加

大专业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开展土著鱼类繁育、生境保护修复

关键技术、新污染物溯源等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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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省

法院，省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印发


